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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幼时父母将我送养， 但在未满 18 周

岁时我就自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此后再未

联系养父母， 也没有赡养过他们， 并且已经

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继承过亲生父母的遗产。

最近， 我得知养父母也相继过世， 我能否继

承养父母的遗产？

收养后的继承问题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王丹丹律师表

示： 首先， 养子女与养父母之间收养关

系的成立伴随着其与生父母之间权利与

义务的消除。 此时， 养子女与养父母之

间形成了法律拟制上的直系血亲关系，

而其与亲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则归于

消灭。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

规定： 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 养父母

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本法

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

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 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同时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二

十七条的规定： 养子女作为第一顺位继

承人， 可以以法定继承人的身份来继承

养父母的遗产。

因此， 养子女不能以法定继承人的

身份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但是， 养子女存在两种例外情况可

以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第一种是生父母立有遗嘱， 并表示

愿意将自己的部分遗产或者全部遗产遗

赠给已被他人收养的子女。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 自然

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 集

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 个人。

第二种是养子女在赡养养父母的同

时， 对生父母也扶养较多的， 可以分得

生父母适当的遗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继承编的解释 (一)》 第十条规定： 被收

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 同时又对

生父母扶养较多的， 除可以依照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继承养

父母的遗产外， 还可以依照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

适当的遗产。 而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

三十一条规定：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

继承人扶养的人， 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

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分给适当

的遗产。

那么如果反过来， 养子女以法定继

承人的身份已经继承了生父母的遗产，

同时对养父母扶养较多， 是否可以再继

承养父母的遗产呢？ 王丹丹律师认为也

是可以的， 依据依然是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民法典〉 继承编的解释 (一)》

第十条的规定， 即养子女作为法定继承

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 可以

继承养父母的遗产。

未赡养就不能继承遗产

作为养子女， 在年幼时就返回生父

母身边且再未联系养父母， 也未履行对

养父母的赡养义务， 且已经以法定继承

人身份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就不能再以

法定继承人身份继承养父母的遗产。

因为你没有赡养过养父母， 也不能

以“法定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扶养较

多的人” 这一身份继承养父母的遗产。

这既符合法律规定， 也符合大众最朴素

的法律价值观。

【解答】

户口指标具有稀缺性是客观情况，

而为员工办理落户也客观上增加了用

人单位的人力资源成本。

劳动者接受了用人单位的培训培

养， 在其经过职场成熟期并取得本市

户口后违背服务期承诺自行离职， 势

必给用人单位造成招聘、 培训、 后续

补充人力等方面的损失， 亦对用人单

位人才队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甚至

可能对用人单位后续引进人才落户造

成不利影响。

同时， 这样的行为也违反了诚实

信用原则。

因此， 司法实践中法

院会综合双方劳动合同及

服务期的履行情况、 离职

原因和时间等因素， 确定

劳动者赔偿的金额。

单位办落户 辞职是否应作赔偿
我当初进公司时， 公司为我办理了本市户口， 同时要求我签订 《承诺书》，

承诺落户五年内不会主动辞职， 否则须按工作年限赔偿。 这样的承诺有效么？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出租人应

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 但是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

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 出租

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 承租人可以自

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

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

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

的， 出租人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义

务。

依据上述规定， 除非你们在租房

时有特别约定， 否则房屋中央空调的

外机损坏， 维修费用应当由房屋的出

租人承担。

如果房屋出租人一直拖着不肯维

修， 你可以保存通过官方渠道报修和

检查的相关证据， 同时提示出租人进

行维修。

如果出租人仍旧要求你分担费用

不肯维修， 你可以先通过官方售后渠

道进行维修， 并保存维修单据和付费

凭证，依法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费用。

【解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 的规定：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

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 被告抗

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

债务的， 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

证明。

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

后， 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

举证责任。

只有转账记录 能证明借款吗

租住房屋空调损坏 维修费谁担

【解答】

根据《民法典》： 离婚后， 子女由

一方直接抚养的， 另一方应当负担部

分或者全部抚养费。 负担费用的多少

和期限的长短， 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

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抚养费的数额， 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

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

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因子女患病、 上学， 实际需要已

超过原定数额， 可以要求增加抚养费，

但数额依旧需要根据“父母双方的负

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

水平确定”， 完全要求分担

子女出国留学的高昂费用

在法律层面是无法获得支

持的。

孩子出国留学 离异父母应否分担费用
我和丈夫早年离婚， 当初法院判决的抚养费每月只有几百元。 现在我女儿

要上了高中， 我打算让她上国外的高中， 高昂的学费前夫是否应当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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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过微信转账借钱给别人， 现在对方不还钱， 我能凭转账记录证明借

款吗？

我去今年年中的时候通过中介租了一处住房， 约定租期两年。 这处房屋使

用中央空调， 最近天气寒冷， 空调却不制热， 经厂方维修人员上门查看， 认为

是外机坏了， 需要将外机整体换新。

由于这台空调已经过了保修期， 因此外机整体换新费用较高， 房东希望我

能替她分担一部分。 但我认为自己只住了几个月， 空调又是因为使用时间较久

导致损坏， 和我没有关系， 因此不同意分担维修费用。

从法律角度来说， 这笔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承担？ 现在她一直拖着不肯维修

怎么办？


